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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2023）宁0202民初1909号

魏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大武口区杨家牛羊肉店诉被告大武口区龙海饭店、

魏艳、魏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2023）宁 0202民初 1909号民事裁定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支付

原告肉款12415元，逾期付款利息1263元，合计13678元；利息计算期间自

2020年 8月 9日至 2023年 5月 23日共计 1017天，利息计算方式：12415×
0.0365/365天×1017天=1263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2151号

张悦：

本院受理的原告邵金鹏诉被告张悦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2023）宁 0202民初 2151号民事

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

求：1.判决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7000元。逾期付

款利息计算至欠款全部付清为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海原县鑫源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车如义诉你、海原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

讼请求：1.判令被告海原县鑫源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支

付剩余工程款 27600元并承担欠付工程款利息 5000元；2.判
令被告海原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直接向原

告支付上述工程款；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史改明、缑丽娜：

本院受理原告邹德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

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借款 30000元，并按照银行同期

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

负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海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海城法庭搬迁新址：海原县老城区西湖二期北区108
号），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田应珍、宁夏青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吉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们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

1.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赔偿因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的损失13万
元（暂定）；2.判令解除原告宁夏吉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宁

夏青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2015年3月18日订立的宁夏海原县

吉晟商务综合楼工程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3.本案诉讼费用由

两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田应珍、宁夏青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吉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田应珍、宁夏青欣

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赔偿因工程质量不合格

造成的损失15万元（暂定）；2.判令解除原告宁夏吉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被告宁夏青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2015年3月18日订立的宁夏海原县

活畜交易市场工程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3.本案受理费由两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1056号

郭鹏：

本院受理原告李永祥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205民初105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郭鹏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

内协助原告李永祥办理坐落于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静安一

区 29号楼 4单元 301室不动产过户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

100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700元，由被告郭鹏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宁夏天福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宁夏尚贤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华泰租赁站

与你们之间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3）
宁 0106民初 6023号。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下午16时30分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大漠红枸杞产业有限公司、施继龙：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王蒙江与被执

行人宁夏大漠红枸杞产业有限公司劳动争

议一案的（2019）宁 0106民初 202号民事判

决书过程中，申请执行人王蒙江向本院提出

追加申请，请求依法追加被申请人施继龙为

本案的被执行人。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

议庭进行公开听证，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执异 145号执

行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814室领取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1914号

杨宁：

本院受理原告马银娟与被告杨宁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81民初19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

除原告马银娟与被告杨宁签订的《装饰协议》于2023年6月16日解除；二、被告

杨宁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马银娟退还装修款 22810元，支付违约金

7200元，两项共计3001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90元，公告费 600元，两项共计 1590元，由

被告杨宁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朱怀军、牟红燕：

宁夏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达送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依法解

除原、被告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偿还截

至 2023年 3月 31日的借款本金 15万元，利息 18213.5元（利息及

复利暂算至2023年3月31日），此后利息按照银行还款系统计算

至实际还款日：3.判令原告对被告朱怀军名下的抵押物位于灵武

市灵州商城 26.37号房及抵押物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

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杜长亮：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鑫和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杜长

亮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2015年9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物业费29840.03元及违

约金8952.01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

黑除恶斗争的一封信、严格执行三个规定告知书、致广大人民

群众关于开展养老诈骗线索举报的一封信、（2023）宁0121民初

2172号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海成、海振宏、王丽、海明、马女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海

成、马海花、海振宏、王丽、海明、马女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184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海成、马海花于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29000元，利息7814.56元（利息暂算至2023年2月5日，之后发生的

利息按照银行清算系统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被告海振宏、

王丽、海明、马女女对被告海成、马海花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海

成、马海花、海振宏、王丽、海明、马女女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李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宁：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鑫和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宁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12年 10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物业费 17763.66元及违

约金5329.1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

黑除恶斗争的一封信、严格执行三个规定告知书、致广大人民

群众关于开展养老诈骗线索举报的一封信、（2023）宁0121民初

2170号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张军：

本院受理原告汪生禄诉张军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

依法判决被告张军返还原告汪生禄代为偿还宁夏中宁

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10万元，支付利息

12783.03元，共计 112783.03元。并按 2%承担 2021年
3月 31日至借款本息清偿完毕之日；2.本案案件受理

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九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黄新军：

本院受理（2023）宁0381民初2036号原告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市支行与被告黄新

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
依法判令被告黄新军偿还原告贷款本金50000元，利

息2873.77元，合计52873.77元（利息暂计至2023年5
月 31日，此后利息按双方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贷

款本息还清为止）；2.请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及其他

合理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张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1民初75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金色阳

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偿款45674.14元及利息（利息分别以37961.01元为

基数，自2021年9月30日按照年利率3.85%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止，以7713.13元为基数，自2022年3月29日按照年利率3.65%计算至

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张虎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存珍、王白女：

本院受理原告马合克、马存花与被告王存珍、王白女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19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存珍、王白女于判决书生效

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马合克马存花代被告王存珍、王白女向宁夏永

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偿的借款本息 12958.68元；并支付

自 2023年 5月 4日起，以未付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65%计算至欠

款还清为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马合克、马存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王存珍、王白女

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闽宁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洪宁、邹志荣：

原告高红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121民初19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被告王洪宁、邹志荣于本判决生效后立

即返还原告高红军借款10万元；驳回原告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840元，公告费

600元，共计 3440元，由被告王洪宁、邹志荣

负担 2900元；由原告高红军负担 540元。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宁夏酱香舍得酒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杨军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1696号民事判决书及履行告知书

一份。判决如下：被告宁夏酱香舍得酒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偿还原告杨军代付款46180元及利息7276.43元（利息自2019年7
月6日计算至2023年2月20日）。2023年2月21日以后的利息以未付

款项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4.35%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496元，原告杨军负担318元，被告宁夏酱香舍得

酒业有限公司负担1178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宁夏酱香舍得酒业

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远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园：

本院受理原告苏文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1293号民事判决书及履行告知书一

份。判决如下：一、被告马园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苏文静借款

159500元；二、驳回原告苏文静要求被告马园支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500元，原告苏文静负担11元，被告马园负担3489元。公

告费600元，由被告马园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远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禹小成：

本院受理原告杨瑞琴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24民初

932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

提醒书、（2023）宁 0424民初 932号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答辩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泾河源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于惠梅：

本院受理的原告夏玉宁与被告于惠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2023）宁 0202 民初

1946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欠款本金 20000元；2.判令被

告向原告偿还欠款本息 5446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米娜造型店：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米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银川市金凤区米娜造型店侵

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享有的“米娜”系

列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更改、拆除线上线下渠道的店铺名称、门店招

牌，更改企业名称，即不得在新的企业名称中使用“米娜”；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开支共3万元；3.依法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无

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庭审须知、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22日内，逾期

未提出视为自愿放弃答辩、举证的权利，并定于2023年9月8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5执恢238号

刘红锋、张凤、刘会明：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路银学与被执行人刘红锋、

张凤、刘会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5执恢 238号之二财产分配方案一份。分

配方案内容为：债权人路银学为第一顺位受偿人，分配

金额为1013837.6元；债权人李发明为第二顺位受偿人，

分配金额为 256261.69元。债权人、被执行人对分配方

案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本分配方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634号

束颜虎、涂致芳、谢德成、杨彩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谢林清、束颜虎、涂致芳、谢德成、杨

彩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1.判令被告谢林清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 45000元及利息 14265.73元，本息共计 59265.73元；2021年 6月 15日之后的利息按年利率

12.675%诉至实际付清之日；2.判令被告束颜虎、涂致芳、谢德成、杨彩花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3.判令由五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下午十五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大水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王亚文：

本院受理原告杨继桃与被告王亚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1民初21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王亚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杨继桃借款57943.52
元，并支付原告杨继桃利息损失4404.76元。案件受理费1442元，减半收

取计721元，由被告王亚文负担679元，由原告杨继桃负担42元。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1民初4593号

宁夏克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赵磊、齐曼古力沙吾提、赵伟、石萍、赵岗、戎伟、王

克辉、纪旭、银川市爱奇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克辉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司法鉴定意见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唐海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卫分行与被告唐海艳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700元、利息108.58
元、罚息862.19元，本息合计2670.77元（截至2022年12月6日），剩余贷款利息计算至

贷款本息结清之日止；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律师费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宁夏泓祥恒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华瀛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泓祥

恒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521民初622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宁夏泓祥恒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支付原告宁夏华瀛科技有限公司混凝土款 28500
元、违约金7125元,共计35625元。案件受理费778元、公告

费 480元,共计 1258元,由被告宁夏泓祥恒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

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2165号

何艳霞、杨杰、马兴忠：

本院受理上诉人冲双全与被上诉人马

黑牙，原审被告何艳霞、杨杰、原审第三人

马兴忠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本案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

告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区

法庭（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人民巷东段）

公开开庭/询问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按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俊福：

本院受理原告刘兴与被告李俊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

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农资货款 44844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62781元(44844元×10%×14年)，合计 107625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4月 1日);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

封信、“三个规定”告知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养老诈骗线索

举报的一封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李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941号

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侯学华、梁秀芬：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与被告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侯学

华、梁秀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20万元，支付利息23503.78
元（暂计算至2023年4月21日），并要求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标准支付自2023年4月22日至上述欠款

本息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以上本息暂合计：1223503.78元）；2.判令被告侯学华、梁秀芬对被告宁夏腾龙

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

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20分（遇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一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全胜：

本院受理上诉人董广宏与被上诉

人马全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

联系，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建忠：

本院受理原告陈丽与被告马建忠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697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再20号

戴瑞金、戴国荣、范瑞龙、唐丽琼、银川市兴庆区国强木材经营部、范

国珍、吴田珍：

本院受理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范国添及宁

夏大金龙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戴瑞金、戴国荣、范瑞龙、唐丽琼、银川

市兴庆区国强木材经营部、范国珍、吴田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区审判法庭 20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1623、1624号

青铜峡市恒源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已受理原告藏国生与你公司、第三人榆林市宏顺物资有限公司债权

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受理后本院依法向你公司送达应诉法律文书，通过各种

方式仍无法知晓你公司所在地及有效联系方式，穷尽其他送达方式仍无法向

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坝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高飞：

本院受理原告苗正选与你及被告马凯、第三人

恒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原告苗正选提交的民事上诉状。苗正

选上诉请求：1.撤销（2023）宁 0402民初 1149号判决

书第二项判决内容；2.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第一项诉

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上诉状，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夏旭东：

本院受理原告马玉玺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原告马玉玺起诉要求解除与被

告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并返还房屋；被告支付拖欠的每月租赁费

2917元，自2023年1月1日至涉案房屋实际返还之日止；被告支付拖欠2022
年11月1日至2023年4月15日期间的采暖费5430元、物业费520元，并支付

逾期违约金；被告将涉案房屋内的所有装修全部拆除并恢复原状。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夏旭东：

本院受理原告罗玉满诉你及被告夏

渊翔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原告罗玉满起诉要求判令二被

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30000元；依法判令被

告支付违约金 9000元；案件受理费由二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李志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与被告李

志斌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提

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李志斌偿还原告信用卡

透支本金29993.06元，利息6676.83元，费用3337.86元（利息及

费用计算至2023年3月17日，此后利息按《宁夏银行如意信用

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

上合计40007.75元；2.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张艳茹：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市西夏支公司与董兵、张艳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
初2268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董兵、张艳茹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银川市西夏支公司代偿款180000元；并由你承

担案件受理费3900元，公告费3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483号

吴忠市中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金凤区中明租赁中心与被告吴忠市中润

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
判令被告给付租赁费896262.23元；2判令被告给付赔偿款3140元，

以上合计 899402.23元；3.判令被告按欠款总额给付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息；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437号

杨洋、穆花：

原告梁艳彩与被告杨洋、穆花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原告梁艳彩向本院提出

的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杨洋之间的《委托书》无效；2.依法确认被告杨洋

违背原告真实意愿与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3.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690847元（其中，房屋价款损失 510000元、装修款损失 75000元、违约金损失 51000
元、诉讼费损失4847元、律师费损失50000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

用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14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

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